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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人口规模激增，居民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社会

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方面的动力，探讨了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

务的理论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推进路径，以期提高社会

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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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population size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has 
surged in recent years, and residents have put forward new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n-
tity and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communities. Attract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
pate in th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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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al dynam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ecis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poses the promotion pa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precis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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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止 2021 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 9.1425 亿，占总人口的 64.72% [1]，加上外出农民工 1.7172 亿[2]，
同期生活在城市社区的人口近 11 亿。这些海量的生活在城市社区的人口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公共服务需

求，这些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特别

重视加强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截止 2021 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成员约 65.7 万人，城市

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和设施 26.2 万个[3]，平均每个城市居民委员会人员和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分别要服务

1674 个和 4198 个城市社区居民，这还没有包括城市社区范围内的企业、学校等各级各类组织。城市社

区公共服务的任务重、压力大，从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迫切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人员补充到城市社区公

共服务中来。据统计，我国现有社会组织 90.2 万个，有从业人员 1100 万[3]。如果能吸引社会组织参与

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能有效缓解城市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压力，还有助于实现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者们已经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进行了良多有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从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等特性

上论证其比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方面更具优势[4]。二是分析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

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自主性不强、居民认可度不高、相关法制不健全、积极性不高[5]、地位不明和资源

整合能力不足[6]等问题。三是讨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合法性、联动性[7]、非正式制度[8]、
制度环境[9]等制度嵌入问题。这些研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但也都肯定了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并尝试从制度建

构层面促进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不过还比较欠缺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方面

的探讨，这也正是本文努力尝试的方向。 

2. 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动力逻辑 

如前所述，当前城市社区居住着海量的市民和大量的各级各类组织，每天产生无数的公共服务需求，

这对社会组织而言是巨大的市场蛋糕，形成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原始动力。同时，地方政

府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外包，以及各类慈善力量对城市社区的爱心供给也形成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

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派生动力。如何精准识别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地方政府和各类慈善力量对城

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并精准供给这些需要的公共服务，成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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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根本动力。 

2.1. 政治动力 

一是国家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2000 年，中办

国办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发文加强城市社区建设，

其中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10]。2017 年，国家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大力发展在城乡社区开展纠纷调解等公共服务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和

其他社会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11]。这些政策文件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

良好的政治拉力。二是国家制定了系列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文件，提升社会组织的城市社区公共服

务能力。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明确从降低准入门槛、积极扶持发展和增强服务功能三个维度来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12]。同年，民

政部又发布了《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联

合会，其内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13]。三是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系列

措施吸引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比如让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讨论、参与地方政

府组织的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培训、加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组织、对社会组织嘉奖等，这些措施都能

提升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影响力。 

2.2. 经济动力 

尽管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公益性和志愿性等基本特点，但城市社区广阔的公共服务需求所形成的

公共服务市场仍然是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原始经济动力。一方面，城市社区有广阔的公共

服务需求。目前，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主要来自三方主体：一是城市社区的居民产生的公共服务需

求，这也是城市社区比较基础的公共服务需求；二是地方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外包的公共服务项目；

三是各种社会力量准备在城市社区提供的，需要由社会组织来运行的公共服务项目。其中，后两者提供

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尽管往往都受益在社区居民身上，但对实施的社会组织而言，仍然能被称为城

市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这三类需求形成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竭的经济动力。另一方

面，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降低社会组织的运营成本。相比社会组织的其它公共服务项

目，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项目往往都能得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支持，这样社会组织就能通过社区居民委

员会比较精准地获得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大大减少了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识别成本。同时，

由于对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识别比较精准，社区居民需要的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就比较清

楚，社会组织在向社会筹集这些爱心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就比较有针对性，从而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

务在各类社会爱心力量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直接流通，从而降低针对城市社区居民的爱心公共服务或公共

产品的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组织的运营成本。 

2.3. 发展动力 

每个社会组织都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有助于自身的

发展。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总所周知，公

信力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的良好公信力，不仅有助于其在公众中开展公

益项目，还能提高自身筹集社会爱心资源，获得公益项目的能力，反之亦然。而社会组织从地方政府获

得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或者在地方政府的帮助、监督下开展社区公共服务，都能潜移默化的借势政

府的公信力，提升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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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供给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利

用社区平台，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整合社区体育、养老、医疗、教育、志愿者等各种公共资

源和社会爱心力量，不仅能推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还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3. 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式 

要实现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前提条件是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

精准识别。根据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不同，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模式大致可

以分为五种基本模式：“市民 + 社会组织”模式、“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 1、“社区公共

部门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和“企业 + 社会组织 + 社区公共

部门 + 市民”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的优缺点，需要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时谨慎选择。 

3.1. “市民 + 社会组织”模式 

该模式是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一般由社会组织去搜寻和识别市民的公共服务

需求，或者市民自发找到社会组织寻求帮助，然后经社会组织审核后给市民提供一些公共服务。该模式的

公共服务需求主体往往是城市社区的市民，相应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社会组织。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社

会组织可以比较独立的向市民提供公益服务，但要实现社会组织对市民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难度就比较

大，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市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关系比较脆弱。市民通常不知道社会组织的名称、

地址、资源状况、服务能力和社会信用等方面的信息，对社会组织比较陌生，加之受少数社会组织的不良

名声影响，市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比较低，这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难度大增。二是

市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搜寻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由于信任关系的脆弱，社会组织往往难以进入城市

中的各大小区，即使进入小区，也难以入户调查市民的相关需求，社会组织搜寻市民的公共服务需求难度

较大。同时，由于城市社区的人口数量巨大，社会组织往往规模较小，人数有限，即使能进入一些小区调

查市民公共服务需求，要获得比较全面准确的城市社区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比较困难。反之，市民搜寻社

会组织亦不容易。三是社会组织自身的资源有限，难以精准满足市民的公共服务需求。由于该模式的社会

组织往往仅靠自身拥有的资源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当市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不属于社会组织的资源能力范

围，或者需求的数量超过了社会组织的资源能力范围，社会组织都难以对市民提供精准的公共服务。 

3.2. “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 

“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这种模式是一种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比较有效

的模式。区别于其它四种模式，该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没有针对市民需求，

而是针对社区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需求。该模式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方主要是城市基层政府、社区

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党组织，他们将自身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或者一些可以外包的社区公共服务

外包给社会组织。由于城市基层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党组织都是一个单独的组织机构，其外包

给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往往都比较明确具体，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识别难度不大。而且这些机构

在对社会组织进行公共服务外包时通常都会对社会组织的能力和资源状况进行审核，故社会组织供给他

们的公共服务一般都比较精准有效。 

3.3. “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 

该模式是社区公共部门将市民需要的社区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供给。在该模式中市民是社区公

 

 

1本文所提社区公共部门特指城市基层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党组织等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单位，因表述太长，简称“社

区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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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的需求者，社区公共部门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者，社会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因

此，该模式与“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是市

民，后者的相关需求方则是社区公共部门。该模式下社会组织对市民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精准识别和精

准供给难度都比较低。原因在于：一是社区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丰富，加之长期跟辖区之内的市民交流

和交往，可以比较容易的获得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而社会组织从社区公共部门获得外包的社区公

共服务项目时，往往都能从社区公共部门获得辖区内市民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不仅有助于相关公共服务

的精准供给，还能大大降低社会组织的运行成本。二是即使社区公共部门也比较缺乏辖区内市民的公共

服务需求信息，但由于社会组织获得了社区公共部门外包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资格，可以有效提升社会

组织在辖区内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从而方便社会组织精准搜寻和识别市民的社区公共服务需求。 

3.4. “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 

该模式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出资委托社会组织向城市社区的市民提供一些公益服务的活动，

有利于企业等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在该模式中，企业是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幕

后出资人，社会组织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实际供给人，市民是该服务的直接受益人。但是“企业 + 社会组

织 + 市民”模式却不利于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该模式除了具有“社会组织 + 市
民”模式不利于社会组织精准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的缺点，还有两个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组织对社区公共服

务的精准供给。一是企业的捐赠难以精准匹配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企业往往按照自身利益需

要对城市社区居民进行捐赠，因此在捐赠的财物在种类、数量、质量和时间等方面，难以让社会组织精

准地与一个城市社区的居民对接。二是企业对社区居民的捐赠由于需求上的不匹配，加之时间和空间上

的分隔，可能增加社会组织运输捐赠物资的物流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对相关捐赠物资的仓储成本，以及

搬运和转运的人工成本费用。这也不利于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 

3.5. “企业 + 社会组织 + 社区公共部门 + 市民”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社区公共部门这一主体，充分利

用社区公共部门的公信力优势和对社区市民公共服务需求比较了解的优势，降低社会组织对市民社区公

共服务需求的搜寻成本，同时又提升了社会组织从企业等各类社会力量筹集爱心力量的能力，理论上有

助于社会组织整合资源，实现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但是该模式仍然存在企业的捐赠与某一

具体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不能精准匹配的问题，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各类网络平台，联

动其他社会组织，突破城市社区的行政区划范围，在多个城市社区之间实现企业捐赠与市民公共服务需

求的精准匹配。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od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cis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表 1.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不同模式比较 

模式 需求主体 供给主体 需求精准识别难度 精准供给难度 

“市民 + 社会组织”模式 市民 社会组织 大 大 

“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 社区公共部门 社会组织 小 小 

“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 社区公共部门/市民 社会组织 小 小 

“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 企业/市民 社会组织 大 大 

“企业 + 社会组织 + 社区公共部门 + 市民”模式 企业/市民 社会组织 小 小 

数据来源：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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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这五种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模式，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精准供给的重要供给主体，相关的需求主体分别是市民、社区公共部门和企业。在这五种模式中，“社

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和“企业 + 社会组织 + 社
区公共部门 + 市民”模式三种模式让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比较容易；而“市民 + 社
会组织”模式和“企业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两种模式让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比

较困难。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项目时，需要仔细辨别不同模式的优缺点，谨慎选择合

适的模式。 

4. 社会组织精准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推进路径 

分析发现“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模式、“社区公共部门 + 社会组织 + 市民”模式和“企业 
+ 社会组织 + 社区公共部门 + 市民”模式三种模式有助于社会组织比较精准的对城市社区提供公共服

务，究其原因在于这三种模式都比较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部门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

的合作。但要有效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推进路径。 

4.1.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首先，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很大，需要积极

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笔者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以“社区”

作题名匹配检索，显示我国目前正常运行的社区类社会组织有 49,667 个[14]，相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

求而言，数量还比较少，需要大量发展社区类社会组织。其次，加快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

立法。尽管在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法规或政策文件中已经有提出加快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的

规定，但是还没有从国家立法方面出台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或社区治理方面的专项法律，使

相关活动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最后，向社会组织开放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可以建立社区公共

服务禁入清单，禁入清单上的社区公共服务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其余的社区公共服务都可以向社会组

织开放。 

4.2. 以需求导向指引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应坚持需求导向原则。首先，针对市民的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社会

组织要大兴调查的工作作风，深入社区对市民进行调查，获得市民对社区公共服务需求的一手数据。其

次，针对社区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需求。除了与社区公共部门沟通外，还应积极对相关公共服务需求进

行调查，明确社区公共部门对于外包的社区公共服务的类别、数量、质量、时限、空间、效果和经费等

方面的具体要求。最后，针对企业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需求。社会组织关键是要根据企业的需求

开发出既适合企业供给需求，又能满足社区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项目。这里社会组织需要充分考虑企业

向社区居民提供捐赠爱心服务需求的真实性和类别，以免企业后期无法提供捐赠资源保障或捐赠爱心服

务难以满足市民需求，从而引致项目落空。同时，社会组织还要考虑社区居民对企业捐赠服务的可接受

性，以免后期社区居民不接受，而导致项目难以实施。 

4.3. 加强社会组织与各类组织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合作 

一是加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部门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合作。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和城市

基层政府、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党组织等社区公共部门合作，提高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和公

信力，还能从社区公共部门比较精准地获得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社区公共部门也可以从

社会组织获得社会资源和专业的服务，提高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二是加强社会组织与企业在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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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中的合作。社会组织可以从企业获得社区公共服务的资源支持，企业则可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形

象，降低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其供给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三是加强社会组织之间

的合作。社会组织之间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方面开展合作不仅可以整合社会资源来促进城市社区的公共

服务供给，还能突破城市社区行政区划边界，在更大的范围内精准搜寻市民的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为企

业捐赠精准匹配更多的有相关需求的市民，从而有效降低社会组织对相关爱心物资的物流、仓储和搬运

成本。四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社会组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网络平台能有效缩短社

会组织与市民、企业和社区公共部门等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实现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方的“一对

一”的精准服务。因此，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

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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